
[bookmark: _Toc9163][bookmark: _Toc23059]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事项
[bookmark: _Toc8514][bookmark: _Toc25563]服务指南

一、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水利部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的申请和办理。
二、项目审查类型
前审后批
[bookmark: _GoBack]三、审批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39号，自2011年3月1日起施行）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  在山区、丘陵区、风沙区以及水土保持规划确定的容易发生水土流失的其他区域开办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生产建设项目，生产建设单位应当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并按照经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采取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措施。
第二十五条第三款  水土保持方案经批准后，生产建设项目的地点、规模发生重大变化的，应当补充或者修改水土保持方案并报原审批机关批准。水土保持方案实施过程中，水土保持措施需要作出重大变更的，应当经原审批机关批准。
第二十六条  依法应当编制水土保持方案的生产建设项目，生产建设单位未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或者水土保持方案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生产建设项目不得开工建设。
（二）《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报审批管理规定》（1995年水利部令第5号发布，2005年水利部令第24号，2017年水利部令第49号修改）
第二条　凡从事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开发建设单位和个人，必须编报水土保持方案。
第八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水土保持方案实行分级审批制度，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的水土保持方案，应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中央立项，且征占地面积在50公顷以上或者挖填土石方总量在50万立方米以上的开发建设项目或者限额以上技术改造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由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中央立项，征占地面积不足50公顷且挖填土石方总量不足50万立方米的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由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地方立项的开发建设项目和限额以下技术改造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由相应级别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由开发建设项目所在地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跨地区的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上一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三）《水利部关于下放部分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和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审批权限的通知》（水保〔2016〕310号）
“一、原应由我部审批水土保持方案和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的生产建设项目中，除国务院审批（核准、备案）项目、跨省（区、市）项目和水利项目外，其它生产建设项目的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和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审批权限下放至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
二、已由我部作出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决定、但本次下放权限后应由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水土保持方案的生产建设项目，其监督检查、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审批及水土保持方案变更审批工作相应由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四、受理机构
水利部行政审批受理中心
五、决定机构
水利部
六、数量限制
无数量限制
七、申请条件
（一）申请人条件
1.审批对象：生产建设单位。
2.审批范围：国务院审批（核准、备案）项目或者中央立项的水利项目的水土保持方案；跨省级行政区域的生产建设项目的水土保持方案。
（二）准予许可条件
1.符合水土保持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规定；
2.符合水土保持技术标准、规范和规程要求；
3.符合水土保持方案示范文本要求；
4.符合水土保持方案技术评审通过条件。
八、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提交材料名称
	原件/复印件
	份数
	纸质/电子
	要求

	1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申请
	原件
	1
	纸质并附PDF电子文件
	加盖生产建设单位公章

	2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
	原件
	1
	纸质1份
并附PDF电子文件
	加盖生产建设单位和编制单位公章，编写人员签字


注：申请材料不应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不应含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内容，可在水利部网站进行公开公示。涉密项目按国家保密规定执行。
九、申请接收
申请人可通过水利部网上行政审批监管平台提交电子材料，通过形式审查后，可采取窗口报送、邮寄等方式提交纸质材料。
 十、办理基本流程
（一）申请：申请人递交纸质申请材料，并进行网上申报。
（二）受理：行政许可受理窗口接收申请材料，审批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对申请作出处理，将受理通知书或不予受理决定书或补正通知书或不受理告知书送达申请人。
（三）审查：由水利部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对需要组织开展实地核查、听证等事项的，由水利部行政审批受理中心告知。
（四）许可决定：经审查，符合条件的，由水利部出具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予行政许可决定。
（五）许可送达：由水利部行政审批受理中心将许可决定送达申请人。
十一、办理方式
参见流程图（附件2）
十二、办结时限
承诺自受理之日起14个工作日内（法定办结时限为20个工作日）作出行政许可决定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作出审批决定。2014个工作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10个工作日，并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其中，技术评审时间除外。
十三、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十四、审批结果
水利部行政许可决定书
十五、结果送达
作出审批决定后，通过网上公告通知申请人，并通过现场领取、邮寄等方式将结果送达。
十六、申请人权利和义务
（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七条和第八条，申请人依法享有以下权利：
1.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享有陈述权、申辩权；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其合法权益因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许可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要求赔偿。
2.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受法律保护，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
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者废止，或者准予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由此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九条和第三十一条，申请人依法履行以下义务：
1.申请人申请行政许可，应当如实向行政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2.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除法律、法规规定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可以转让的外，不得转让。
十七、咨询途径
（一）窗口咨询：水利部行政审批受理中心
（二）电话咨询：010-63208000
十八、监督投诉渠道
（一）窗口投诉：010-63203219
（二）电话投诉：水利部机关党委（部廉政办）010-63202905
（三）电子邮件投诉：jwb@mwr.gov.cn
十九、办公地址和时间
（一）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白广路二条2号
（二）受理时间：周一至周五（节假日除外）
上午8:30—11:30；下午1:30—4:30
（三）乘车路线：地铁7号线广安门内站
公交车19、40、133路枣林前街站
二十、办理进程和结果公开查询
自受理之日起，可通过以下方式查询审批状态和结果：
（一）窗口电话：010-63208000
（二）水利部网站：http://www.mwr.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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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申请参考式样1：

×××（生产建设单位）关于申请审批
×××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函
（公文编号）

水利部：
〔简要说明项目前期工作情况及所处设计阶段〕×××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或项目申请报告等）已经有关部门批准（或核准、备案），处于×××设计阶段。
〔简要说明水土保持方案编制情况〕根据水土保持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我公司（或单位）作为生产建设单位委托×××（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名称）编制完成了《×××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现随文报送你部，请予审批。
我公司（或单位）声明：向你部提交的申请材料包括所附资料均真实、有效，并承担因申请材料不真实或虚假产生的法律责任。

附件：×××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生产建设单位（加盖公章）
××××年××月××日

申请参考式样2：

×××（生产建设单位）关于申请审批
×××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更的函
（公文编号）

水利部：
〔简要说明项目变更情况〕简要说明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情况，项目进展情况，以及变更的原因、主要内容等。
〔简要说明水土保持方案编制情况〕根据水土保持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我公司（或单位）作为生产建设单位委托×××（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编制完成了《×××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报告书》。现随文报送你部，请予审批。
我公司（或单位）声明：向你部提交的申请材料包括所附资料均真实、有效，并承担因申请材料不真实或虚假产生的法律责任。

附件：×××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报告书

                   生产建设单位（加盖公章）
××××年××月××日

附件2
流程图
[image: IMG_256]


附件3
[bookmark: _Toc3275]水土保持方案示范文本
说明：以下内容摘自《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GB 50433-2018）附录B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规定。

B.1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内容及章节编排

[bookmark: _Toc28963]1  综合说明
[bookmark: _Toc20661]1.1  项目简况
[bookmark: _Toc18396]1.1.1  项目基本情况
    简述项目建设必要性、项目位置（点型工程介绍到乡级、线型工程介绍到县级）、建设性质、规模与等级、项目组成、拆迁（移民）数量及安置方式、专项设施改（迁）建、开工与完工时间、总工期、总投资与土建投资等，明确工程占地面积、土石方“挖、填、借、余（弃）”量、取土（石、砂）场和弃土（渣、灰、矸石、尾矿）场数量。矿山工程尚应明确地质储量、首采区位置、服务年限、生产期年排弃渣量等。
[bookmark: _Toc11708]1.1.2  项目前期工作进展情况
简述项目工程设计情况和方案编制过程。已开工项目补报水土保持方案的，应介绍项目进展情况。
[bookmark: _Toc13135]1.1.3  自然简况
简述项目区地貌类型、气候类型与主要气象要素、土壤类型、林草植被类型与覆盖率、水土保持区及容许土壤流失量、土壤侵蚀类型及强度、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涉及水土保持敏感区情况。
[bookmark: _Toc29041]1.2  编制依据
列出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所依据的主要水土保持法律法规、技术标准以及技术资料。其他所涉及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技术标准在报告书相应位置说明。
[bookmark: _Toc11567]1.3  设计水平年
根据本标准第4.1.3条的规定，确定水土保持方案设计水平年。
[bookmark: _Toc12149]1.4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按县级行政区确定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及面积（对跨县级以上行政区的项目，报告书后应附防治责任范围表），并符合本标准第4.4.1条的规定。
[bookmark: _Toc81]1.5  水土流失防治目标
[bookmark: _Toc24097]1.5.1  执行标准等级
    确定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等级。
[bookmark: _Toc3385] 1.5.2  防治目标
    根据本标准第3.1.3条的规定，明确水土流失防治目标。线型工程有分段标准时应确定分段指标值和综合指标值（对涉及区域较大项目，报告书后应附防治标准指标计算表）。
[bookmark: _Toc14666]1.6  项目水土保持评价结论
[bookmark: _Toc4157]1.6.1  主体工程选址（线）评价
    简述从水土保持角度对主体工程选址（线）的评价结论。
[bookmark: _Toc9308]1.6.2  建设方案与布局评价
    简述从水土保持角度对建设方案、工程占地、土石方平衡、取土（石、砂）场设置、弃土（渣、灰、矸石、尾矿）场设置、施工方法与工艺、具有水土保持功能工程的评价结论。
[bookmark: _Toc24006]1.7  水土流失预测结果
    简述可能造成土壤流失总量、新增土壤流失量、产生水土流失的重点部位、水土流失主要危害。
[bookmark: _Toc20004]1.8  水土保持措施布设成果
简述各防治区措施布设情况。工程措施应明确措施名称、结构形式、布设位置、实施时段，植物措施应明确植物类型、布设位置、实施时段，临时措施应明确措施名称、布设位置、实施时段。
    明确项目水土保持措施主要工程量。植物措施统计面积，工程措施统计拦挡措施的体积、排水措施长度、边坡防护面积、土地整治面积、表土剥离数量，临时措施统计临时拦挡、排水数量及苫盖面积等。
[bookmark: _Toc28007]1.9  水土保持监测方案
    简述水土保持监测内容、时段、方法和点位布设情况。
[bookmark: _Toc11256]1.10  水土保持投资及效益分析成果
 简述水土保持总投资和工程措施投资、植物措施投资、临时措施投资、独立费用（含水土保持监测费、水土保持监理费）、水土保持补偿费。
 简述方案实施后防治指标的可能实现情况和可治理水土流失面积、林草植被建设面积、减少水土流失量。
[bookmark: _Toc4839]1.11  结论
    明确项目建设从选址选线、建设方案、水土流失防治等方面是否符合水土保持法律法规、技术标准的规定，实施水土保持措施后是否能达到控制水土流失、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从水土保持角度对工程设计、施工和建设管理提出的要求。
综合说明后应附水土保持方案特性表，格式内容要求见表1。
[bookmark: _Toc20262]2　项目概况     
2.1 项目组成及工程布置
    根据本标准第4.2.1条第2款和第9款的规定编制，符合第本标准4.2.4条的有关规定，并应有项目组成及主要技术指标表。
2.2 施工组织
    根据本标准第4.2.1条第3款的规定编制，并符合本标准4.2.4条的有关规定。
2.3 工程占地
    根据本标准第4.2.1条第4款的规定编制，并符合本标准批4.2.4条的有关规定。水土保持方案对工程占地有调整的应说明。
2.4 土石方平衡
    根据本标准第4.2.1条第5款的规定编制，并符合本标准第4.2.4条的有关规定。水土保持方案对工程土石量有调整的应说明。
    本项目剩余表土应说明堆存、后续利用方案。工程余方应说明优先考虑综合利用情况，不能利用的应说明弃土和弃石（渣）数量和分类堆存方案。
[bookmark: _Toc31862]2.5 拆迁（移民）安置与专项设施改（迁）建
根据本标准第4.2.1条第6款的规定编制。
2.6 施工进度
    根据本标准第4.2.1条第8款的规定编制。已开工项目补报水土保持方案的，应介绍施工进展情况。
2.7 自然概况
    应符合本标准第4.2.5条第1款的规定。
[bookmark: _Toc28365]3 项目水土保持评价
[bookmark: _Toc1952]3.1 主体工程选址（线）水土保持评价
    根据水土保持法规、相关标准性文件和本标准第3.2.1条的规定进行评价，按本标准第4.3.12条的相关要求提出评价结论。
[bookmark: _Toc4496]3.2 建设方案与布局水土保持评价
3.2.1 建设方案评价
    根据本标准第3.2.2条的规定进行评价，按本标准第4.3.12条的相关要求提出评价结论。已开工项目补报水土保持方案的，可简化工程建设方案与布局评价。涉及本标准第4.2.5条第3款所列水土保持敏感区的，应说明与本工程位置关系，按本标准第4.3.12条的相关要求提出评价结论。
3.2.2 工程占地评价
根据本标准第4.3.5条的相关规定进行评价，按本标准第4.3.12条的相关要求提出评价结论。
3.2.3 土石方平衡评价
    根据本标准第4.3.6条的相关规定进行评价，按本标准第4.3.12条的相关要求提出评价结论。
3.2.4 取土（石、砂）场设置评价
    根据本标准第4.3.7条的相关规定进行评价，按本标准第4.3.12条的相关要求提出评价结论。
3.2.5 弃土（石、渣、灰、矸石、尾矿）场设置评价
    根据本标准第4.3.8条的相关规定进行评价，按本标准第4.3.12条的相关要求提出评价结论。
3.2.6 施工方法与工艺评价
    根据本标准第3.2.7条和第4.3.9条的规定进行评价，按本标准第4.3.12条的相关要求提出评价结论。
3.2.7 主体工程设计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工程的评价
    根据本标准第4.3.10条的规定进行评价。
[bookmark: _Toc19130]3.3 主体工程设计中水土保持措施界定
根据本标准4.3.11条的规定，进行主体工程设计中水土保持措施的界定，按本标准第4.3.12条的相关要求提出界定意见。已开工项目补报水土保持方案的，应介绍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情况。
4 水土流失分析与预测
4.1 水土流失现状
应符合本标准第4.2.5条第2款的规定。
4.2 水土流失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项目区自然条件、工程施工特点，分析工程建设与生产对水土流失的影响。明确建设和生产过程中扰动地表、损毁植被面积，废弃土（石、渣、灰、矸石、尾矿）量。
4.3 土壤流失量预测
4.3.1 预测单元
    本标准第4.5.4条和4.5.7条的规定进行确定。
4.3.2 预测时段
    根据本标准第4.5.6条的规定进行确定。
4.3.3土壤侵蚀模数
    根据本标准第4.5.5条的规定进行确定。
4.3.4预测结果
本规范第4.5.3条的规定进行计算，满足本规范第4.5.9条的相关要求。已开工项目补报水土保持方案的，还应对已造成的水土流失量进行调查。
4.4 水土流失危害分析
    根据本标准第4.5.8条的规定进行分析，并符合本标准4.5.9条的相关规定。已开工项目补报水土保持方案的，还应对已造成水土流失危害进行调查。
4.5 指导性意见
    根据水土流失预测结果，提出水土流失防治和监测的重点区域。
[bookmark: _Toc23996]5 水土保持措施
[bookmark: _Toc24289]5.1 防治区划分
防治区应根据本标准第4.4.2条的规定进行划分。
5.2 措施总体布局
    根据本标准第4.6.2和第4.6.3条的规定进行，并符合本标准第4.6.16条的相关规定。
5.3 分区措施布设
根据本标准第4.6.4条～第4.6.14条的规定进行，并符合本标准第4.6.16条的相关规定。已开工项目补报水土保持方案的，需明确已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布设情况，已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不做典型措施布设，按实际完成工程量计列。
5.4 施工要求
根据本标准第4.6.15条规定进行，并符合本标准第4.6.16条的相关规定。
已开工项目补报水土保持方案的，已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不做施工要求。
6 水土保持监测
6.1 范围和时段
    根据本标准第4.7.2条第4.7.3条的规定编制。
6.2 内容和方法
根据标准第4.7.4条～第4.7.6条的规定编制。
6.3 点位布设
根据标准第4.7.7条的规定编制。
6.4 实施条件和成果
根据本标准第4.7.8条和第4.7.9条的规定编制。
7 水土保持投资估算及效益分析
7.1 投资估算
7.1.1 编制原则及依据
编制原则和依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水土保持投资估算的价格水平年、人工单价、主要材料价格、施工机械台时费、估算定额、取费项目及费率应与主体工程一致。
2 主体工程估算定额中未明确的，应采用水土保持或相关行业的定额、取费项目及费率。
3 编制依据应包括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投资定额和估算相关规定、主体工程投资定额估算和相关规定、相关行业投资定额和估算的相关规定。
7.1.2 编制说明与估算成果
    1 应按相关规定列出投资估算总表、分区措施投资表（包括工程措施、植物措施、临时措施）、分年度投资估算表、独立费用计算表、水土保持补偿费计算表、工程单价汇总表、施工机械台时费汇总表、主要材料单价汇总表。
2 水土保持投资估算总表应按分区措施费、独立费用、基本预备费和水土保持补偿费计列。
    3 科研勘测设计费、水土保持监理费参考相关资料根据实际工作量计列。
    4 水土保持监测费包括人工费、土建设施费、监测设备使用费和消耗性材料费，参考相关资料，结合实际工作量计列。
    报告书后应附工程单价分析表。
已开工项目补报水土保持方案的，对已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投资按实际完成计列。
[bookmark: _Toc3043]7.2 效益分析
效益分析主要指生态效益分析，包括水土保持方案实施后，水土流失影响的控制程度，水土资源保护、恢复和合理利用情况，生态环境保护、恢复和改善情况。应说明水土流失治理面积、林草植被建设面积、可减少水土流失量、渣土挡护量、表土剥离及保护量。分析计算水土流失治理度、土壤流失控制比、渣土防护率、表土保护率、林草植被恢复率、林草覆盖率六项防治指标达到情况。
8 水土保持管理
8.1 组织管理
明确建设单位水土保持管理机构与人员、管理制度等。
[bookmark: _Toc5824]8.2 后续设计
明确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要求。
[bookmark: _Toc5873]8.3 水土保持监测
   明确落实水土保持监测的要求。
[bookmark: _Toc28855]8.4 水土保持监理
明确落实水土保持监理的要求。
[bookmark: _Toc24134]8.5 水土保持施工
明确落实水土保持施工的要求。
[bookmark: _Toc18211]8.6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明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的程序及相关要求，提出工程验收后水土保持管理要求。
附表：
1 防治责任范围表（涉及县级行政区较多时）
2 防治标准指标计算表（分区段标准较多时）
3 单价分析表
附件：应包括项目立项的有关支撑性文件和其他有关文件。
附图： 
1 项目地理位置图应包含行政区划、主要城镇和交通路线；
2 项目区水系图应包含主要河流、排灌干渠、水库、湖泊等；
3 项目区土壤侵蚀强度分布图；
4 项目总体布置图应反映项目组成的各项内容，公路、铁路项目尚应有平、纵断面缩图；
5 分区防治措施总体布局图（含监测点位）；
6 水土保持典型措施布设图。
说明：　
1 在报告书封面后应附责任页。责任页内应注明批准、核定、审查人员职务及编制人员分工。
2 附图可单独成册。





B.2 水土保持措施变更报告书内容及章节编排

1 项目简况
简述项目位置、项目组成、项目实施情况、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
[bookmark: _Toc20836]2 水土保持措施变更情况
[bookmark: _Toc6084]2.1 批复方案的水土保持措施
简述批复的水土保持措施分区总体布设情况。
[bookmark: _Toc14888]2.2 水土保持措施变更内容
说明措施变更缘由及变更内容，变更后水土保持措施布设按本标准4.6节的要求编制。
3 变更投资估算
估算变更后的水土保持投资，并明确较原方案投资的增减情况。



B.3 取土场、弃土场变更
水土保持方案补充报告书内容及章节编排

1.项目简况
简述项目位置、项目组成、项目实施情况、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
[bookmark: _Toc17316]2.取土（石、砂）场、弃土（石、渣、灰、矸石、尾矿）场变更情况
2.1 批复方案的取土（石、砂）场、弃土（石、渣、灰、矸石、尾矿）场设置情况
说明批复的取土（石、砂）场、弃土（石、渣、灰、矸石、尾矿）场位置和数量。
2.2取土（石、砂）场、弃土（石、渣、灰、矸石、尾矿）场变更情况
说明取土（石、砂）场、弃土（石、渣、灰、矸石、尾矿）场位置变更缘由及变更后的位置和数量。
3.取土（石、砂）场、弃土（石、渣、灰、矸石、尾矿）场评价
根据本标准第4.3.7第和第4.3.8条的规定，对变更后取土（石、砂）场、弃土（石、渣、灰、矸石、尾矿）场设置进行评价，明确评价结论。对主体设计提出的防治措施进行分析评价，明确评价结论。
4.水土保持措施布设
根据本标准第4.6节的规定，对变更后的取土（石、砂）场、弃土（石、渣、灰、矸石、尾矿）场水土保持措施进行布设。
5.变更投资估算
估算取土（石、砂）场、弃土（石、渣、灰、矸石、尾矿）场变更后的水土保持投资，并明确较原方案投资的增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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